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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川区防汛抗旱指挥部
关于启动全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：

根据区气象防御专委（南川区气象局）预测，预计21日午后到22日夜间，我区有新一轮降雨，累计雨量40-80毫米，局地100-120毫米，最大小时雨量40-60毫米。根据区汛旱防治专委（区水利局）预测，龙川江、油江河、藻渡河、大溪河、蒲河涨水风险高，鱼泉河、黎香溪涨水风险较高，石砾河、龙岩江有一定涨水风险，其他中小河流流域有一定涨幅。
结合当前雨情、水情现状，按照《南川区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》有关规定，经会商研判，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6月20日21时30分，启动全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有关成员单位务必按照预案规定，结合本行业领域、本地区实际，加强自主研判启动相应应急响应。要重点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小流域山洪、中小河流洪水、城乡积涝、工程险情等洪涝灾害。要高度警惕山区降雨突变超预报情况，出现预警信号短时连续升级时，必须果断升级应急响应，采取熔断管控等措施。特别是前期已出现强降雨的镇街，要关注本轮降雨叠加效应，根据预报预警和实况变化，及时开展预警叫应、转移避险、自救互救、排查除险、“熔断”管控、信息收集与报告等关键应对措施，确保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安全。
南川区防汛抗旱指挥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20日21时30分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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